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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杨 浦 区 商 务 委 员 会
杨商务委规〔2021〕1 号

关于印发《杨浦区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培育

工程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:

我委制定的《杨浦区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培育工程实施办

法》已经 2021 年 11 月 4 日区政府第 155 次常务会议通过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定按照执行。

上海市杨浦区商务委员会

2021 年 11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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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浦区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培育工程实施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

康发展的指导意见》和《上海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》，进一

步实施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培育工程，着力培育一批“专业化、

精细化、特色化、新颖化”的中小企业，提升中小企业创新创业

能力和专业化水平，推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，助力区域内实体

经济特别是先进制造业做实做强做优，依据《关于支持“专精特

新”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21〕2 号）、《关于

健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制度的若干意见》（工信部联企业〔2020〕

108 号）、《关于加大支持本市中小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 22 条政

策措施》（沪经信企〔2020〕554 号）等文件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在“十四五”期间，杨浦区将进一步完善以创新经济

为引领、绿色低碳为方向、服务经济为核心、特色品牌为支撑的

现代产业体系，促进区域内中小企业走“专、精、特、新”发展

之路，并重点培育一批专注于细分市场、聚焦主业、创新能力强、

成长性好的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。

第二章 支持对象

第三条 设立在本区的企业法人，无不良信用记录，经认定的



- 3 -

且在有效期内的上海市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、国家级专精特新

“小巨人”企业。

第三章 支持方向及方式

第四条 支持上海市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培育。对上年度首

次通过认定的上海市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，给予一次性最高 5

万元的资助。

第五条 鼓励上海市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。对上

年度通过认定（含复核及新认定），近三年营业收入在 1 亿元及

以上，且近三年研发经费支出占营业收入比重不低于 3%的上海市

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，给予一次性 5 万元的资助。

第六条 支持国家级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培育。对上年度

通过认定（含复核及新认定），且已在上交所主板、科创板和深

交所主板、创业板，以及境外公开发行股票的国家级专精特新“小

巨人”企业，给予一次性 20 万元的资助。

第四章 申请与受理

第七条 由区商务委会同区发改委、区财政局负责组织开展资

助申请工作，每年确定资助名单后向社会公示。

第八条 符合本办法第三条、第四条、第五条、第六条规定的

企业，可按要求提出申请。由区商务委负责受理企业申请。

第九条 本办法资助资金由区级财政预算安排，在区商务委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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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资金专项中列支。

第五章 管理与服务

第十条 对上海市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、国家级专精特新“小

巨人”企业实施动态管理。

第十一条 由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负责上海市“专精特新”中

小企业、国家级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运行监测工作，及时掌

握企业运行态势，帮助企业解决困难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6

年 12 月 31 日止。

上海市杨浦区商务委员会 2021 年 11 月 29 日印发

共印：5 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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